
中粮家佳康（张北）有限公司养殖部张北许青房沼气站养殖废水处理项

目

招标公告

一、招标条件  

    中粮家佳康（张北）有限公司养殖部张北许青房沼气站养殖废水处理项目已经具备招

标条件，招标人为中粮家佳康（张北）有限公司,工程所需资金来源为自筹。项目出资比例

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本次招标采用资格后审方式进行

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项目建设地点：养殖部张北许青房沼气站养殖废水处理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河北省张

家口市张北县公会镇许青房沼气站。

2.1工程规模：

许青房沼气站改扩建设计日处理能力为900m³，原水经现有厌氧系统发酵制沼气后，对

沼液进行深度处理。好氧生化处理单元设计日处理能力为800m³，两级A/O池容、污泥负

荷、污泥浓度、表面负荷等参数取值按照日处理不低于800m³养殖废水设计，并按照要求设

计抗负荷冲击余量不低于10%。

2.2招标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本项目的设计、土建施工、防腐处理、保温施工、设备采

购、安装、调试、验收及原厌氧系统技术改造（达到设计标准，即达标达产、调试运行

通过），对工程质量、进度、造价、HSE、整体验收等全面负责，实现过程控制和管理。直

至招标方签发验收合格以及技术文件交付、售后服务等，即采用工程EPC总承包的方式，详

见发包人要求（即便在招标范围内没有载明，但实际证明是确保本项目工程使用、确保安

全、环保、职业健康、消防及档案等专项验收（备案、备查）通过各方验收所必须的，则

需纳入设计、采购、土建施工、安装及提供服务范围）。调试期间负责生产培训及提供设

备操作手册、设备维修手册等内容。

3.工期要求：300日历天（其中180日历日完成建设及试运行验收，另120天完成出水合

格调试），并负责12个月的运行技术指导，具体开工日期以发包人通知为准。

4.质量标准：

4.1设计要求的质量标准：合格，达到国家要求的设计深度，满足招标人建设目标及

技术要求。

4.2施工要求的质量标准：合格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3.1资质要求：投标人必须具有建设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环境工程设计专项（水污染防

治）乙级及以上、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和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



质，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本项目可接受联合体投标，但必须由环保工程公司（具

有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作为牵头人。

3.2 EPC项目经理要求：本项目须拟派1名EPC项目经理,需具备注册建造师（建筑、机

电或市政工程专业）执业资格二级及以上资质，并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

类），且在合同生效时不得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的项目经理,除不可抗力外,项目结束前

项目经理不得更换。可与施工负责人兼任，若EPC项目经理与施工负责人兼任，需提供说

明，格式自拟。

EPC项目经理需承诺未有在建项目,提供承诺书格式自拟,若有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按

废标处理。

注：若项目经理提供为一级建造师证书的须打印电子证书后,应在个人签名处手写本

人签名,未手写签名或与签名图像笔迹不一致的,该电子证书无效。

3.3施工负责人要求：本项目须拟派1名施工负责人,需具备注册建造师（建筑、机电

或市政工程专业）执业资格二级及以上，并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类）。可

与EPC项目经理兼任，若EPC项目经理与施工负责人兼任，需提供说明，格式自拟。

注：（1）若施工负责人提供为一级建造师证书的须打印电子证书后,应在个人签名处

手写本人签名,未手写签名或与签名图像笔迹不一致的,该电子证书无效。（2）施工负责

人需承诺未有在建项目,提供承诺书格式自拟,若有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按废标处理。

3.4设计负责人要求：本项目须拟派1名设计负责人，具有注册环保专业工程师或提供

有效的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证书。

注：联合体各方按照联合体协议书中的分工确定拟派3.2、3.3和3.4项人员，EPC项目

经理和施工负责人可以兼任，兼任时资格要求按3.2要求提供。与设计负责人不得兼任。

3.5 业绩要求：投标人须提供自2022年1月1日至今（以竣工验收时间为准）1个已完成

的畜禽养殖污水或高浓度难降解有机废水处理（处理规模500 m³/天及以上）业绩。投标人

业绩均以牵头人提供为准，业绩证明材料包括合同、竣工验收证明或用户证明材料及至少

该合同的1张对应发票复印件。上述原件现场备查。

注：高浓度难降解有机废水是指COD浓度大于2000mg/L、BOD5/COD值低于0.3的有机废

水。

3.6 财务要求：投标人应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投标人须提供

近三年（2021-2023年）的财务审计报告（包括但不限于资产负债表､损益表或利润表､现金

流量表）；成立不足3年的公司，按照已有年份提供。财务报告由联合体牵头人提供。

3.7 信誉要求：

3.7.1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和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注：查询结果以开标当日查验结果为准。

3.7.2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

投标；被责令停业或破产状态；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

得同时参加本项目同一标段的投标（需提供承诺书，格式自拟）。

3.7.3列入中粮集团、中粮家佳康失信客商(黑名单)的企业，不得参与本项目投标，投

标人须承诺如现场经招标人核实投标人属于中粮集团或中粮家佳康失信客商(黑名单)的企

业，接受按废标处理。提供承诺书（格式自拟）注:最终结果以招标人核实后为准。若为联

合体投标，则所有联合体成员均需提供。

3.7.4 投标人在2021年1月1日至投标截至日前,不得发生重大及以上工程质量安全事

故，或1年内累计发生2次及以上较大工程质量安全事故，或发生性质恶劣、危害性严重、

社会影响大的较大工程质量安全事故的企业不得参与本项目投标。（需提供承诺书,格式自

拟）注：查询结果以开标当日“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网站“工程建设企业黑

名单”查验结果为准。若为联合体投标，则联合体中施工单位提供。

3.8.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接受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1）联合体各

方需按照“第六章 投标文件格式”提供的“联合体协议书”格式签订，明确联合体牵头人

和各方权利义务；必须由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作为牵头人联合体投标。2）联合体

成员不得超过3家，否则按无效处理；3）联合体成员各方均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

册的独立法人企业（营业执照）；4）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参加其他联合体

在同一项目中投标；5）联合体成员应当具备承担招标项目所需的相应资格条件和能力。

6）尽管委任了联合体牵头人，但联合体各成员在投标、签约与履行合同过程中，仍负有连

带的和各自的法律责任。联合体各成员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都应在合同协议书

上签署并加盖公章。

3.9其他要求:须提供专职安全员且具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类），需提供本

单位自投标截止之日前连续六个月（2024年8月至2025年1月）的社保证明。若为联合体投

标，则联合体中牵头人提供。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的潜在投标人，请于中粮E采供应链采购平台要求时间登录“中粮E采供应

链采购平台”完成注册登记，登记审核通过后，通过中粮E采供应链采购平台获取招标文件

（如有变动，以中粮E采供应链采购平台通知为准）。

具体获取招标文件方式如下:投标人需将以下资料上传至中粮E采供应链采购平台，招

标代理机构审核通过后即可下载招标文件。

登记所需资料：①投标人营业执照复印件；②授权委托书（格式自拟）；③所参与项

目标段费用付款的电汇底单（均须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



汇款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中化商务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账号：0200003319250001750

（电汇时需备注参与项目名称、编号及包号，例如：XXXX项目（如字数限制可简

写），ZWXXX，01包）

费用：500元/标段/投标人。（开票联系人：冯雪倩,13683111374）

注：未在中粮E采供应链采购平台登记并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不得参与本项目的

投标。

获取方式为线上。获取方式指引：

首次参加中粮E采供应链采购平台（以下简称：“电子化平台”，网址：

https://ecai.cofco.com/web-portal/index.html#/home）投标活动的投标人须前往电子

化平台进行“实名户注册-主体认证-业务申请”三个环节完成注册，注册成功后准备营业

执照、法人章、企业公章等资料进行“CA办理”。投标人可在电子化平台下载平台操作指

南或网上注册、CA办理及电子投标的操作视频。若投标人未及时在电子化平台中注册并办

理CA，由此引起的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已办理注册并取得CA证书的投标人可忽略本步

骤。投标人凭机构CA（也可凭在电子化平台上注册的手机号和接收的验证码）登录电子化

平台（网址：https://ecai.cofco.com/web-login/index.html#/login?loginType=2）在

网上下载招标文件及附件，超过获取招标文件截止时间的将不能下载招标文件及附件。未

按规定从电子化平台获取招标文件的，不能参加投标。中粮E采供应链采购平台咨询热线：

010-21362564，CA办理咨询热线：010-58515511、4009197888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详见中粮E

采供应链采购平台。逾期未上传成功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5.2开标地点：通过中粮E采供应链采购平台（网址：https://ecai.cofco.com/web-

portal/index.html#/home）投标人凭机构CA（也可凭在电子化平台上注册的手机号和接收

的验证码）登录电子化平台进入开标大厅进行远程线上开标（签到、解密并开启投标文

件）。

5.3投标文件递交方式：投标人须在截止时间前将通过中粮E采供应链采购平台投标文

件编制工具已进行电子签章（包括单位电子印章和法定代表人电子签名）且经过加密生成

的投标文件通过电子化平台成功递交。逾期上传或不符合规定的投标文件恕不接受。

注：投标人授权代表须于开标时间同时抵达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24号院平安幸福中心

B座23层会议室参与线下开标。

投标人在递交投标文件后，必须在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前1小时内登录中粮E采平



台（https://ecai.cofco.com/）进行签到，未签到则不可进入开标大厅进行解密操作，

将被自动视为无效投标。（操作指引：投标人进入开标大厅，自动弹出“请签到”窗口，

填写“签到人”及“手机号”，点击“保存”按钮，即可签到成功，进入开标倒计时页

面）。

★本项目采用电子化招标采购，按要求加密上传、签到并解密的《投标文件》为投标

人参与本项招标活动的法定依据。

5.4投标人参与开标的方式：本项目采用远程在线及线下投标人授权代表同步参与开

标方式。

六、公告发布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

及中粮E采供应链采购平台（网址：https://ecai.cofco.com/web-

portal/index.html#/home）上发布。因轻信其他组织、个人或媒体提供的信息而造成损失

的，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概不负责。

七、联系方式

招标人：中粮家佳康（张北）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

联系人：段礼

电  话：17732358671

招标代理机构：中化商务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24号院平安幸福中心B座25层

邮编：100073

联系人：田子、李牧狄、李祥宁、李庆平、杨祎、高晗

联系电话：17200396496、15201513250、18612817781

电子邮件：tianzi@sinochem.com、limudi@sinochem.com

平台技术支持联络方式

（1）中粮E采供应链采购平台操作咨询：010-21362564

（2）中粮E采供应链采购平台CA办理咨询：010-58515511、4009197888

中粮家佳康招标监督联络方式

（1）信访监督部门：中粮家佳康纪委办公室

信访举报电话：010-85005318   信访邮箱：zlrsxf@cofco.com

http://www.cebpubservice.com/
https://ecai.cofco.com/web-portal/index.html#/home%EF%BC%89%E4%B8%8A%E5%8F%91%E5%B8%83%E3%80%82%E5%9B%A0%E8%BD%BB%E4%BF%A1%E5%85%B6%E4%BB%96%E7%BB%84%E7%BB%87%E3%80%81%E4%B8%AA%E4%BA%BA%E6%88%96%E5%AA%92%E4%BD%93%E6%8F%90%E4%BE%9B%E7%9A%84%E4%BF%A1%E6%81%AF%E8%80%8C%E9%80%A0%E6%88%90%E6%8D%9F%E5%A4%B1%E7%9A%84%EF%BC%8C%E6%8B%9B%E6%A0%87%E4%BA%BA%E3%80%81%E6%8B%9B%E6%A0%87%E4%BB%A3%E7%90%86%E6%9C%BA%E6%9E%84%E6%A6%82%E4%B8%8D%E8%B4%9F%E8%B4%A3%E3%80%82
https://ecai.cofco.com/web-portal/index.html#/home%EF%BC%89%E4%B8%8A%E5%8F%91%E5%B8%83%E3%80%82%E5%9B%A0%E8%BD%BB%E4%BF%A1%E5%85%B6%E4%BB%96%E7%BB%84%E7%BB%87%E3%80%81%E4%B8%AA%E4%BA%BA%E6%88%96%E5%AA%92%E4%BD%93%E6%8F%90%E4%BE%9B%E7%9A%84%E4%BF%A1%E6%81%AF%E8%80%8C%E9%80%A0%E6%88%90%E6%8D%9F%E5%A4%B1%E7%9A%84%EF%BC%8C%E6%8B%9B%E6%A0%87%E4%BA%BA%E3%80%81%E6%8B%9B%E6%A0%87%E4%BB%A3%E7%90%86%E6%9C%BA%E6%9E%84%E6%A6%82%E4%B8%8D%E8%B4%9F%E8%B4%A3%E3%80%82
https://ecai.cofco.com/web-portal/index.html#/home%EF%BC%89%E4%B8%8A%E5%8F%91%E5%B8%83%E3%80%82%E5%9B%A0%E8%BD%BB%E4%BF%A1%E5%85%B6%E4%BB%96%E7%BB%84%E7%BB%87%E3%80%81%E4%B8%AA%E4%BA%BA%E6%88%96%E5%AA%92%E4%BD%93%E6%8F%90%E4%BE%9B%E7%9A%84%E4%BF%A1%E6%81%AF%E8%80%8C%E9%80%A0%E6%88%90%E6%8D%9F%E5%A4%B1%E7%9A%84%EF%BC%8C%E6%8B%9B%E6%A0%87%E4%BA%BA%E3%80%81%E6%8B%9B%E6%A0%87%E4%BB%A3%E7%90%86%E6%9C%BA%E6%9E%84%E6%A6%82%E4%B8%8D%E8%B4%9F%E8%B4%A3%E3%80%82
mailto:lixiangning02@sinochem.com


（举报范围:招投标活动过程中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

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问题的检举控告）

（2）商务监督部门：中粮家佳康招标和采购管理办公室

商务问题反馈电话：010-85005363   商务问题反馈邮箱：jjkzcb@cofco.com

（反馈范围:招投标、采购活动过程中的商务问题）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8号，中粮福临门大厦8F-10 

邮编：100020


